南湾街道康乐社区“文艺轻骑兵，欢乐小区行”文艺进小区活动公开询价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康乐社区“文艺轻骑兵，欢乐小区行”文艺进小区活动，采用公开询价进行采购，评审方法为最低价法，欢迎符合资格的供应商报名参加。
	项目名称
	康乐社区“文艺轻骑兵，欢乐小区行”文艺进小区活动
	预算金额（元）
	90220元

	项目内容
	一、项目概况

“文艺轻骑兵，欢乐小区行”文艺进小区活动，旨在通过组织系列文艺演出，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和谐、欢乐的社区氛围。活动计划在2026年3月至10月期间，分两个类别开展共计八场文艺汇演，包括六场“小型汇演”和两场“大型汇演”（五一汇演和中秋国庆汇演），此次活动覆盖多个重要时间节点，确保文艺服务持续、有序地深入基层。以文艺为纽带，搭建邻里交流平台，丰富广大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高品质、常态化的文艺浸润，不仅能有效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更能弘扬时代主旋律，传递社会正能量，助力构建和谐友善、充满活力的现代社区文化新风貌。

二、人员与物资配置

1. 人员配置

（1）核心团队：每场“小型汇演”至少配置1名负责人、1名舞台监督、1名音响师及不少于3名工作人员；“大型汇演”配置相应加倍。

（2）资质要求：项目负责人需具备活动执行经验，关键岗位人员（如音响师）应具备相应操作能力。鼓励配置具有文艺专业背景或社区服务经验的人员。

（3）志愿辅助：可联合社区，组织志愿者协助完成现场引导、秩序维护、物资分发等辅助性工作。
2. 设备与设施

（1）演出设备：承办方应提供并负责运输、安装、操作及维护全套便携式演出设备，包括但不限于：音响系统（功放、调音台、话筒、音箱）、舞台背景板、演出道具等。

（2）场地与基础设施：由社区工作站或物业负责协调提供符合要求的活动场地（如小区广场、活动中心），并保障活动期间场地用电、照明等基本需求。双方需提前确认场地条件与安全事项。



	供应商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证明资料复印件，原件备查，分支机构参与响应的，须同时提供总公司授权文件且授权书载明其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不允许分包；

3.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由供应商在《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4.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条件（由供应商在《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5.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由供应商在《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报价清单
	详见《康乐社区“文艺轻骑兵，欢乐小区行”文艺进小区活动报价单》（附件1）。

	报名文件
	1、资格性审查资料（有效期内营业执照复印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及履约承诺函（附件2-1）、供应商基本情况表（附件2-2）以及其他与项目相关的资质材料）；

2、符合性审查资料（报价资料，此项需对照报价清单，分别填报单项报价和总价）；

3、投递人身份证明资料（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书等）；

4、供应商认为与响应本项目相关的其他资料，如同类项目履约资料等。（以上资料均需加盖公司公章，密封现场递交至采购部门，不接受快递投递文件）

	评选方法
	最低价法。如有相同最低价，以竞价方式从相同最低价中选出成交供应商。

	报名及公示截止时间
	2026年2月24日至2026年2月26日，逾期送达（提交）或者未按要求密封的响应文件，现场拒收。

	询问及联系方式
	1、采购单位联系方式

联系人：温启      联系方式：13699818052

2、街道政府采购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方式：0755-89609693

	备注
	1、请供应商严格按照报价清单进行报价，对报价清单规定的项目需求内容或者需求数量进行下调的，视为符合性审查不通过，不得参与本次自行采购活动。单项报价为0的，视为无效报价。

2、请供应商严格对照资格性审查资料准备相应材料，在资格性审查阶段出现资料缺少的，视为资格性审查不通过，不得参与本次自行采购活动。

3、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供应商根据采购公告等资料自行测算报价；一经采购，报价总价和细项单价作为应邀单位与采购单位签订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作调整。

4、采购单位三人评审小组认为响应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提供价格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逾期不提交或不能证明价格合理性的，认定其符合性审查不通过。

由采购单位三人评审小组根据材料判断是否满足符合性审查，如评审小组意见不一致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确定评审意见。

5、供应商信用信息相关查询路径：

（1）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http://zfcg.sz.gov.cn/cgjg/cxda/index.html）

（2）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或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天眼查）或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https://xxgs.chinanpo.mca.gov.cn/gsxt/newList）

（3）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search/cr/）

（4）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
相关查询信息以开标当日的查询结果为准。




